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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解冬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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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65,139.07 45,682,135.76 -7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224,624.08 -338,114,808.52 -2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2,066,759.63 -318,668,273.57 -2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24,278.99 390,136.00 -1,25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22,908,419.84 2,935,186,760.19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85,099,110.99 -5,426,105,060.75 4.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31,967.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303.00  

违约金 -19,775,528.86  

合计 -17,157,864.4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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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1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民 境内自然人 14.48% 175,881,028 8,880,994 
冻结 175,881,028 

质押 172,280,000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7.78% 94,500,000 70,875,000 
冻结 94,500,000 

质押 94,500,000 

长城国泰（舟山）

产业并购重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4.34% 52,724,077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2.28% 27,658,595    

安徽省铁路发展

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17% 26,362,038    

北信瑞丰基金－

工商银行－华融

国际信托－华

融·融汇 54 号权

益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88% 22,878,335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前海

利源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49% 18,160,484    

阿拉山口市弘通

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14,513,738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75% 9,117,800    

严妹娟 境内自然人 0.62% 7,54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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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724,077 人民币普通股 52,724,077 

谢仁国 27,658,595 人民币普通股 27,658,595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26,362,038 人民币普通股 26,362,038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华融

国际信托－华融·融汇 54 号权益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878,335 人民币普通股 22,878,335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前海利源 1号单一资金

信托 

18,160,484 人民币普通股 18,160,484 

阿拉山口市弘通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14,513,738 人民币普通股 14,513,738 

刘伟 9,1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9,117,800 

严妹娟 7,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40,00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97,000 

丁燕芳 7,2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民、张永侠及王建新，王民、张永侠夫妇构成关

联关系。2、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谢仁国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17,119,195 股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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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类项目变动说明 

1、应收款项融资比期初增加46.73%，主要系公司报告期票据结算业务增加所致。 

2、存货比期初增加50.40%，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受托加工物资增加等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251.08%，主要系公司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70.31%，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与政府纾困平台智晟达采用受托加工方式经营，加工费收入与上期

自主销售收入不可比及本期不再合并沈阳利源等所致。 

2、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66.69%，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与政府纾困平台智晟达采用受托加工方式经营，受托加工成本与上

期自主加工成本及本期不再合并沈阳利源等所致。 

3、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67.79%，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合并沈阳利源，而本报告期公司不再合并沈阳利源所致。 

4、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43.14%，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减少导致销售费用下降所致。 

5、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81.07%，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合并沈阳利源，而本报告期公司不再合并沈阳利源所致。 

6、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8.72%，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计提利息、罚息等所致。 

7、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43.71%，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合并沈阳利源，而本报告期公司不再合并沈阳利源所致。 

8、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合并沈阳利源，而本报告期公司不再合并沈阳利源所致。 

9、信用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等所致。 

10、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系公司本期未发生相关业务。 

11、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亏损应纳税额所得额减少等所致。 

12、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04.57%，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利源亏损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71.27%，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入减少及销售回款减少等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96.78%，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其他往来减少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73.30%，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采购原材料减少等所致。 

4、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减少95.92%，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未及时缴纳税费等所致。 

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93.10%，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减少支出等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259.67%，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导致营运资金减少等所致。 

7、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公司本期未处置资产。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公司本期未购入固定资产。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资金困难减少投资所致。 

10、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公司无新增借款。 

11、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99.91%，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未偿还债务等所致。 

12、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公司本期未支付利息费用。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99.83%，主要系公司本期融资困难，未筹集到足额营运资金等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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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公司于2019年9月9日收到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源中院”）《通知书》。《通知书》提到，2019年9

月6日，辽源中院收到申请人刘明英、李春霖向辽源中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书》，申请对本公司进行破产重整。辽源中院

决定自2019年9月9日启动对本公司的预重整程序，指定吉林省启明破产清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临时管理人，在辽源中院作

出是否受理对本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裁定前，临时管理人按照辽源中院要求开展相关工作，本公司应予配合。截至目前，预

重整工作尚在进行中。 

2、债券本息违约。 

    “14利源债”兑付日为2019年9月22日，因遇休息日，兑付日顺延至2019年9月23日。因本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

期兑付“14利源债”的本金及利息，公司会积极筹措资金，争取尽早完成本金及债券利息的支付。 

3、全资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利源”或“子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收到辽宁省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的《通知书》。《通知书》提到，2019年11月8日，沈阳中院收到申请人辽源市兴

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源兴业”或“申请人”）的《破产重整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辽源兴业以沈阳利源“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沈阳中院申请对沈阳利源进行破产重整。 

4、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收到两份与公司破产重整进展相关的通知，（1）吉林省启明破产清算有限公司《通知函》，（以

下简称“吉林启明”）吉林启明《通知函》提到，2019年10月28日，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源中院”）向临时管理

人发出通知【（2019）吉04破申6-3号】,明确辽源中院决定停止临时管理人工作，接到法院通知后，临时管理人已停止各项

履职工作，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2）辽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通知》（辽府办函〔2019〕30号）。辽源市人民政府为

顺利推进公司重整工作，妥善防范和化解上市公司风险，维护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决定成立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风

险处置工作组，有利于加速推进重整相关工作。 

5、全资子公司重整被法院裁定受理。 

    2019年11月14日，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已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沈阳利源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

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本次裁定受理未指定管理人，后续公司及沈阳利源将积极配合沈阳中院推进重整相关工

作。如收到沈阳中院指定管理人的相关决定，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全资子公司被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 

    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收到沈阳利源通知，沈阳利源于2019年11月29日收到沈阳中院的《决定书》，《决定书》称，沈

阳中院已指定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沈阳利源破产重整管理人。沈阳中院已指

定沈阳利源破产重整管理人，沈阳利源将不再受公司控制，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全资子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收到沈阳利源管理人通知，沈阳中院于2019年12月2日出具了（2019）辽01破27-2号《公告》，《公

告》称，沈阳利源债权人应自2020年2月28日前，向沈阳利源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公司近日获悉，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19）辽01破27-5号）称“经部分

债权人的申请，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管控的影响，本院决定延后召开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会议延期期间，债权申报正常进行。” 

8、行政处罚告知书。 

    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吉证监处罚字【2020】

1号）。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司判断本次涉及的违法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

（七）项至第（九）项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2019 年 09 月 11 日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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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本息违约。 2019 年 09 月 20 日 www.cninfo.com.cn 

全资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2019 年 11 月 12 日 www.cninfo.com.cn 

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进展情况。 2019 年 11 月 13 日 www.cninfo.com.cn 

全资子公司重整被法院裁定受理。 2019 年 11 月 15 日 www.cninfo.com.cn 

全资子公司被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 2019 年 12 月 03 日 www.cninfo.com.cn 

全资子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06 日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29 日 www.cninfo.com.cn 

行政处罚告知书。 2020 年 04 月 22 日 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80,000 至 -50,00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9,542.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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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